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760號

原      告  凌鑄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被      告  彭煥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二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不得公開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

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攝錄、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

被告應將前項所示影片及備份全數刪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仟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聲明第二項業按原告請求意旨修正文字）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２被告應將其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

○○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

之影片及備份刪除，並不得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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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許與

友人張一國前往位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之

「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原告誤載為「光華商場」，為

顯然錯誤，爰逕予更正，下稱系爭商場）二樓五七、五八

室「普雷伊電視遊樂器專賣店」（下稱本件店家），擬參

加該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主機預購活動，於九時

三十分自停車場合法進入系爭商場內部，三十一分抵達本

件店家門口開始排隊，排隊順位為第二、三位，後並陸續

有他人加入排隊，同日上午十一時許本件店家開始營業，

宣布預購活動於中午十二時開始。被告曾進入本件店家質

疑何以有人得以提早到場排隊、與本件店家人員發生爭

執，嗣本件店家於十一時五分許發放號碼牌，原告與友人

順利取得二、三號號碼牌，並於活動開始後依序進入本件

店家完成預購程序。詎被告竟自預購活動開始時起持行動

電話持續對原告拍攝，並持續拍攝及尾隨原告與友人離開

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原告乃出言質問被告並制止、

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置之不理仍

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報警處理。原

告並非公眾人物、無提供肖像之義務，兩造素不相識、亦

無結怨，被告無故故意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經制止

仍不停止，致原告擔憂影片遭不當使用、侵害名譽情事，

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

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十五萬元，並刪除被告所拍攝含有原

告肖像之影片，且不得公開。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固不否認於原告所稱時間、地點以行動電話拍攝原

告，但否認該行為具不法性或侵害原告肖像權情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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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係為保全原告違規行為之證據，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以

其前獲悉本件店家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舉辦之電視遊樂

器ＰＳ５預購活動，有意參與，而於當日上午八時許抵達

系爭商場，因系爭商場上午十時方開始營業時間，乃在系

爭商場外排隊等候，惟於系爭商場十時開始營業後入內

時，發現本件店家外已有含原告及其友人等五人排隊，乃

懷疑原告等五人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又因

其欲購買之商品數量有限，恐無法購得，本件店家亦要求

其自行舉證，其遂以行動電話拍攝該五人用以蒐證保障自

身消費權益，其尾隨並持續拍攝原告及其友人，係為了解

原告等人是否藉由系爭商場員工身份提早進入系爭商場，

原擬向本件店家或系爭商場提出，後因認本件店家及系爭

商場無法處理遂未提出，亦未改良或散佈影片，並未侵害

原告之肖像權，原告請求之慰撫金數額過高，其並已刪除

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

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

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

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

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

鐘之事實，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函查屬實，有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覆函暨員警工作紀錄簿可稽（見卷第六

三、六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之行為侵害其肖像權，依法應賠償其慰撫

金，並刪除所拍攝之影片及不得公開部分，則為被告否認，

辯稱：當日其係認原告與友人於系爭商場開始營業前違規進

入系爭商場排隊、侵害其消費權益，為保全自身消費權益，

方以行動電話尾隨拍攝蒐證，未改良或散佈，後並已刪除大

部分影片，不具違法性、情節亦非重大、有阻卻違法事由，

未侵害原告肖像權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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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茲分述如下：

（一）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

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及刪除影片並不得公開，係以

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

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

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

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

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

分鐘，侵害其肖像權情節重大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

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１被告之行為是否侵害原

告之人格法益？２如是，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是

否情節重大？３被告之行為是否具不法性？４原告得否請

求被告刪除所拍攝含有原告之影片及不得公開？５原告得

請求被告賠償之慰撫金數額若干？

    １按自然人除姓名外，由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

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亦為一般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最主

要方法，而複製自然人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貌組合而

成客觀外在樣貌之「肖像」，例如相片、影片、圖畫、雕

塑，尤其相片、影片多係確切複製自然人之客觀外在樣貌

而未經創作者額外增添刪改，仍具有明確區隔其人與他人

之功能，此由身分證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表彰其

人能力、資格之證明文件（如駕駛執照、全民健康保險

卡、醫師執照、律師執照等）除記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

之姓名外，多併附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正面臉部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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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即明；自然人之「肖像」既與姓名相同，足以區隔其

人與他人，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

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

像」，自具有決定權，該決定權即所謂「肖像權」，亦為

自然人人格之重要部分，屬人格法益。

　　２「肖像權」既屬人格法益，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

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

或傳播「肖像」，均具有決定權，未經自然人之同意以攝

錄影片方式製作其肖像，即屬侵害自然人之人格法益甚

明。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

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

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

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

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

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等情，已經原告指陳歷歷，

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前已述及；被告攝錄原告之地點雖係

在公眾得出入之系爭商場內，但非謂原告在該等場所甚或

街道、公園等公共場所，即不能合理期待自身之肖像不致

遭他人任意製作、公開或傳播，蓋原告在公共場所、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固不能拒絕他人以肉眼察見其五官及四肢

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及服裝衣著甚至

行為舉止，惟人類之感官、注意力、記憶力、表達能力與

方式均有限，與藉電子、機械設備觀察、紀錄差異甚鉅，

此為週知之事實，單純肉眼察見原告客觀外在樣貌、服裝

衣著及行為舉止，自與將之以行動電話等電子、機械設備

攝錄留存迥異，是任何人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之

行為，縱遭他人肉眼察見，亦有可能因他人視力有限未能

看清外貌、注意力有限未能發覺或完整察見全部過程、記

憶力有限而不復記憶、表達能力與方式有限而無法特定人

別、形塑其行為舉止，並大幅減少散佈、流傳之危險，易

言之，因人類之有限性，人類得以期待在公共場所、公眾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得出入之場所，仍保有決定自身外在樣貌是否態製作「肖

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

「肖像」之權利。是以，除為公益需要，人民願意犧牲部

分肖像權，例如為國家安全需要而在軍事設施內外、周邊

設置錄影設備紀錄設施內外所有人之外在樣貌及行為，為

治安或交通事故責任判別需要，在公共場所、道路架設監

視錄影系統攝錄往來人車樣貌及動態，或有正當事由，一

般人願意犧牲一定程度之肖像權（例如為維護社區安全，

住戶同意在社區出入口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出入之人外

在樣貌及行為；為預防犯罪、保全需要，容許金融行庫、

商店在其營業處所內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相關人員之外

在樣貌及行為），或該等情形不能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例

如正從事犯罪行為者，不能主張受害者或目擊者攝錄其行

為係侵害其肖像權），否則通常情形下，縱在公共場所，

任何人刻意以電子、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仍屬故意侵

害他人之肖像權；若謂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

所，即喪失對自身外在樣貌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

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決定

權，無異指任何人均有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以電子或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悖於事理；至該他人於

遭以電子或機械設備紀錄之際是否察覺，遭擅自製作之肖

像事後是否經增刪修改、遭其他利用或散佈，均無礙其肖

像權受侵害之結果。依前開說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在系

爭商場內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原告肖像、侵害原告屬人格

法益之肖像權，且時間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

表明不同意被告攝錄後仍不停止，被告不唯侵害原告之人

格法益肖像權，且情節重大，堪以認定。

　　３被告雖辯稱其係為蒐證、維護自身消費權益，不具違法

性、有阻卻違法事由云云，然侵權行為之成立，係以因故

意或過失，而為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

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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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故意或過失為主觀歸責要件，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

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則係客觀歸責要件，而所謂不法性、違

法性，通說基於權利之不可侵犯性採結果不法說，亦即有

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他人權利

受侵害之結果發生時，即應受違法之推定，例外於行為人

舉證證明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例如：屬民法第一百四十九

條前段、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之正當防衛或緊急

避難行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而善意發表言

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證明依法益衡量

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

例原則而為判斷，衡量之結果足以正當化加害人之行為

時，該行為之違法性即遭阻卻、非屬不法。當日被告故意

違反原告明示之意思，以行動電話錄影功能攝錄原告肖像

長達十餘分鐘，無非係主觀臆測原告可能係透過特殊方式

提前進入系爭商場，自認購買限量商品之權益受影響，惟

原告係於系爭商場停車場開放營業後，合法停放車輛後，

自停車場進入系爭商場，此經原告陳明在卷，核與卷附相

片所示一致（見卷第二０三、二０五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是已難認原告有所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

商場排隊」情事，且縱或原告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

系爭商場排隊」（僅係假設，並非矛盾），至多僅系爭商

場之整體安全管理有缺漏，或原告雇主（設若原告係利用

自身在系爭商場其他店家任職而提前進入系爭商場）之員

工管理有欠缺、員工未依約按時忠誠提供勞務問題，原告

既本即早於被告進入系爭商場、在本件店家前排隊，仍難

謂被告有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因原告提前進入

商場開始排隊之行為，直接受有侵害；況被告亦肯認因系

爭商場或本件店家無法為任何處理，而終未向系爭商場或

本件店家提出當日其所攝錄之影片（見卷第一八三、二一

一頁筆錄），且其當日確有購得該限量預售商品（見卷第

九七頁書狀），易言之，被告明知錄製原告之肖像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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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利或利益之伸張、保護毫無助益，自身實際亦無任何

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仍執意持續以行動電話

錄製原告之肖像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

被告侵害原告肖像權行為，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

亦足認定。

　　４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

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

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

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

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

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故意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

像權情節重大，且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此經本院

審認如前，被告雖稱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

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但就「其已刪除大部分影

片」，及「原告後與之衝突而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

部分，俱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憑，所謂肖像

權含括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散佈及以何種方式公開

或散佈，業如前敘，則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請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

全數刪除，且不得公開之，應屬有據。

　　５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

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

害，亦非無憑。本院審酌原告於六十一年六月間出生（見

卷第六七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展覽

策劃，年收入約六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

無不動產（見卷第七三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被告於七十八年十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九頁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多元計程車司

機，年收入約二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有

股票（見卷第七七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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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表）；兩造素不相識，被告僅因原告早於其進入系爭商

場開始排隊，明知自身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

受侵害，當日實際亦已購得限量預購商品，仍故意持行動

電話持續攝錄原告，並尾隨原告至其他樓層，經原告出言

制止仍不停止，於本件訴訟中已知悉原告當日係自正當管

道合法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仍反覆爭執自身有權錄製

原告肖像，未見悔意反省，致原告盛怒難平、精神痛苦尚

非輕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慰撫金十五萬元尚

有過高，應以二萬元為適當。

 　 ６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

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三條亦有明

定。被告所負之慰撫金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是原告併

請求被告就慰撫金支付自請求即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

日即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見卷第八一頁送達證書）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五、綜上所述，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

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

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

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

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

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法

益肖像權情節重大，被告現仍留存當日所錄製、含有原告肖

像之影片，且未能舉證證明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有保留部分

影片之必要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

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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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且不得公開之，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

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慰撫金二萬元，以及自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兩

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關於金錢請求勝

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

請求行為（刪除含原告肖像影片）及不行為（不公開含原告

肖像影片）部分，性質上不適於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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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760號


原      告  凌鑄松


訴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被      告  彭煥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不得公開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攝錄、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被告應將前項所示影片及備份全數刪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仟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聲明第二項業按原告請求意旨修正文字）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將其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及備份刪除，並不得公開之。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許與友人張一國前往位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之「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原告誤載為「光華商場」，為顯然錯誤，爰逕予更正，下稱系爭商場）二樓五七、五八室「普雷伊電視遊樂器專賣店」（下稱本件店家），擬參加該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主機預購活動，於九時三十分自停車場合法進入系爭商場內部，三十一分抵達本件店家門口開始排隊，排隊順位為第二、三位，後並陸續有他人加入排隊，同日上午十一時許本件店家開始營業，宣布預購活動於中午十二時開始。被告曾進入本件店家質疑何以有人得以提早到場排隊、與本件店家人員發生爭執，嗣本件店家於十一時五分許發放號碼牌，原告與友人順利取得二、三號號碼牌，並於活動開始後依序進入本件店家完成預購程序。詎被告竟自預購活動開始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原告拍攝，並持續拍攝及尾隨原告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原告乃出言質問被告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置之不理仍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報警處理。原告並非公眾人物、無提供肖像之義務，兩造素不相識、亦無結怨，被告無故故意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經制止仍不停止，致原告擔憂影片遭不當使用、侵害名譽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十五萬元，並刪除被告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且不得公開。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固不否認於原告所稱時間、地點以行動電話拍攝原告，但否認該行為具不法性或侵害原告肖像權情節重大，且係為保全原告違規行為之證據，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以其前獲悉本件店家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預購活動，有意參與，而於當日上午八時許抵達系爭商場，因系爭商場上午十時方開始營業時間，乃在系爭商場外排隊等候，惟於系爭商場十時開始營業後入內時，發現本件店家外已有含原告及其友人等五人排隊，乃懷疑原告等五人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又因其欲購買之商品數量有限，恐無法購得，本件店家亦要求其自行舉證，其遂以行動電話拍攝該五人用以蒐證保障自身消費權益，其尾隨並持續拍攝原告及其友人，係為了解原告等人是否藉由系爭商場員工身份提早進入系爭商場，原擬向本件店家或系爭商場提出，後因認本件店家及系爭商場無法處理遂未提出，亦未改良或散佈影片，並未侵害原告之肖像權，原告請求之慰撫金數額過高，其並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事實，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函查屬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覆函暨員警工作紀錄簿可稽（見卷第六三、六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之行為侵害其肖像權，依法應賠償其慰撫金，並刪除所拍攝之影片及不得公開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當日其係認原告與友人於系爭商場開始營業前違規進入系爭商場排隊、侵害其消費權益，為保全自身消費權益，方以行動電話尾隨拍攝蒐證，未改良或散佈，後並已刪除大部分影片，不具違法性、情節亦非重大、有阻卻違法事由，未侵害原告肖像權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及刪除影片並不得公開，係以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侵害其肖像權情節重大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１被告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２如是，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是否情節重大？３被告之行為是否具不法性？４原告得否請求被告刪除所拍攝含有原告之影片及不得公開？５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慰撫金數額若干？
    １按自然人除姓名外，由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亦為一般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最主要方法，而複製自然人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貌組合而成客觀外在樣貌之「肖像」，例如相片、影片、圖畫、雕塑，尤其相片、影片多係確切複製自然人之客觀外在樣貌而未經創作者額外增添刪改，仍具有明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功能，此由身分證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表彰其人能力、資格之證明文件（如駕駛執照、全民健康保險卡、醫師執照、律師執照等）除記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姓名外，多併附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正面臉部清晰相片即明；自然人之「肖像」既與姓名相同，足以區隔其人與他人，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自具有決定權，該決定權即所謂「肖像權」，亦為自然人人格之重要部分，屬人格法益。
　　２「肖像權」既屬人格法益，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均具有決定權，未經自然人之同意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其肖像，即屬侵害自然人之人格法益甚明。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等情，已經原告指陳歷歷，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前已述及；被告攝錄原告之地點雖係在公眾得出入之系爭商場內，但非謂原告在該等場所甚或街道、公園等公共場所，即不能合理期待自身之肖像不致遭他人任意製作、公開或傳播，蓋原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固不能拒絕他人以肉眼察見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及服裝衣著甚至行為舉止，惟人類之感官、注意力、記憶力、表達能力與方式均有限，與藉電子、機械設備觀察、紀錄差異甚鉅，此為週知之事實，單純肉眼察見原告客觀外在樣貌、服裝衣著及行為舉止，自與將之以行動電話等電子、機械設備攝錄留存迥異，是任何人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行為，縱遭他人肉眼察見，亦有可能因他人視力有限未能看清外貌、注意力有限未能發覺或完整察見全部過程、記憶力有限而不復記憶、表達能力與方式有限而無法特定人別、形塑其行為舉止，並大幅減少散佈、流傳之危險，易言之，因人類之有限性，人類得以期待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仍保有決定自身外在樣貌是否態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權利。是以，除為公益需要，人民願意犧牲部分肖像權，例如為國家安全需要而在軍事設施內外、周邊設置錄影設備紀錄設施內外所有人之外在樣貌及行為，為治安或交通事故責任判別需要，在公共場所、道路架設監視錄影系統攝錄往來人車樣貌及動態，或有正當事由，一般人願意犧牲一定程度之肖像權（例如為維護社區安全，住戶同意在社區出入口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出入之人外在樣貌及行為；為預防犯罪、保全需要，容許金融行庫、商店在其營業處所內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相關人員之外在樣貌及行為），或該等情形不能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例如正從事犯罪行為者，不能主張受害者或目擊者攝錄其行為係侵害其肖像權），否則通常情形下，縱在公共場所，任何人刻意以電子、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仍屬故意侵害他人之肖像權；若謂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即喪失對自身外在樣貌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決定權，無異指任何人均有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電子或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悖於事理；至該他人於遭以電子或機械設備紀錄之際是否察覺，遭擅自製作之肖像事後是否經增刪修改、遭其他利用或散佈，均無礙其肖像權受侵害之結果。依前開說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在系爭商場內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原告肖像、侵害原告屬人格法益之肖像權，且時間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表明不同意被告攝錄後仍不停止，被告不唯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且情節重大，堪以認定。
　　３被告雖辯稱其係為蒐證、維護自身消費權益，不具違法性、有阻卻違法事由云云，然侵權行為之成立，係以因故意或過失，而為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其中故意或過失為主觀歸責要件，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則係客觀歸責要件，而所謂不法性、違法性，通說基於權利之不可侵犯性採結果不法說，亦即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他人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時，即應受違法之推定，例外於行為人舉證證明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例如：屬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前段、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之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行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而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證明依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衡量之結果足以正當化加害人之行為時，該行為之違法性即遭阻卻、非屬不法。當日被告故意違反原告明示之意思，以行動電話錄影功能攝錄原告肖像長達十餘分鐘，無非係主觀臆測原告可能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自認購買限量商品之權益受影響，惟原告係於系爭商場停車場開放營業後，合法停放車輛後，自停車場進入系爭商場，此經原告陳明在卷，核與卷附相片所示一致（見卷第二０三、二０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已難認原告有所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隊」情事，且縱或原告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隊」（僅係假設，並非矛盾），至多僅系爭商場之整體安全管理有缺漏，或原告雇主（設若原告係利用自身在系爭商場其他店家任職而提前進入系爭商場）之員工管理有欠缺、員工未依約按時忠誠提供勞務問題，原告既本即早於被告進入系爭商場、在本件店家前排隊，仍難謂被告有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因原告提前進入商場開始排隊之行為，直接受有侵害；況被告亦肯認因系爭商場或本件店家無法為任何處理，而終未向系爭商場或本件店家提出當日其所攝錄之影片（見卷第一八三、二一一頁筆錄），且其當日確有購得該限量預售商品（見卷第九七頁書狀），易言之，被告明知錄製原告之肖像對於自身權利或利益之伸張、保護毫無助益，自身實際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仍執意持續以行動電話錄製原告之肖像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被告侵害原告肖像權行為，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亦足認定。
　　４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故意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且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此經本院審認如前，被告雖稱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但就「其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原告後與之衝突而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部分，俱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憑，所謂肖像權含括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散佈及以何種方式公開或散佈，業如前敘，則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除，且不得公開之，應屬有據。
　　５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亦非無憑。本院審酌原告於六十一年六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七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展覽策劃，年收入約六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無不動產（見卷第七三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被告於七十八年十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九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多元計程車司機，年收入約二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有股票（見卷第七七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兩造素不相識，被告僅因原告早於其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明知自身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當日實際亦已購得限量預購商品，仍故意持行動電話持續攝錄原告，並尾隨原告至其他樓層，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於本件訴訟中已知悉原告當日係自正當管道合法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仍反覆爭執自身有權錄製原告肖像，未見悔意反省，致原告盛怒難平、精神痛苦尚非輕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慰撫金十五萬元尚有過高，應以二萬元為適當。
 　 ６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三條亦有明定。被告所負之慰撫金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是原告併請求被告就慰撫金支付自請求即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見卷第八一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五、綜上所述，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被告現仍留存當日所錄製、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且未能舉證證明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除，且不得公開之，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二萬元，以及自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關於金錢請求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請求行為（刪除含原告肖像影片）及不行為（不公開含原告肖像影片）部分，性質上不適於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子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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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凌鑄松



訴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被      告  彭煥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二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不得公開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

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攝錄、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被告

應將前項所示影片及備份全數刪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仟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聲明第二項業按原告請求意旨修正文字）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２被告應將其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

      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

      及備份刪除，並不得公開之。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許與

      友人張一國前往位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之「光華

      數位新天地」商場（原告誤載為「光華商場」，為顯然錯

      誤，爰逕予更正，下稱系爭商場）二樓五七、五八室「普

      雷伊電視遊樂器專賣店」（下稱本件店家），擬參加該店

      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主機預購活動，於九時三十分自

      停車場合法進入系爭商場內部，三十一分抵達本件店家門

      口開始排隊，排隊順位為第二、三位，後並陸續有他人加

      入排隊，同日上午十一時許本件店家開始營業，宣布預購

      活動於中午十二時開始。被告曾進入本件店家質疑何以有

      人得以提早到場排隊、與本件店家人員發生爭執，嗣本件

      店家於十一時五分許發放號碼牌，原告與友人順利取得二

      、三號號碼牌，並於活動開始後依序進入本件店家完成預

      購程序。詎被告竟自預購活動開始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對

      原告拍攝，並持續拍攝及尾隨原告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

      系爭商場三樓，原告乃出言質問被告並制止、主張自身肖

      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置之不理仍持續拍攝原

      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報警處理。原告並非公眾

      人物、無提供肖像之義務，兩造素不相識、亦無結怨，被

      告無故故意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經制止仍不停止，

      致原告擔憂影片遭不當使用、侵害名譽情事，侵害原告人

      格法益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慰撫金十五萬元，並刪除被告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

      片，且不得公開。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固不否認於原告所稱時間、地點以行動電話拍攝原告

      ，但否認該行為具不法性或侵害原告肖像權情節重大，且

      係為保全原告違規行為之證據，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以其

      前獲悉本件店家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

      Ｓ５預購活動，有意參與，而於當日上午八時許抵達系爭商

      場，因系爭商場上午十時方開始營業時間，乃在系爭商場

      外排隊等候，惟於系爭商場十時開始營業後入內時，發現

      本件店家外已有含原告及其友人等五人排隊，乃懷疑原告

      等五人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又因其欲購買

      之商品數量有限，恐無法購得，本件店家亦要求其自行舉

      證，其遂以行動電話拍攝該五人用以蒐證保障自身消費權

      益，其尾隨並持續拍攝原告及其友人，係為了解原告等人

      是否藉由系爭商場員工身份提早進入系爭商場，原擬向本

      件店家或系爭商場提出，後因認本件店家及系爭商場無法

      處理遂未提出，亦未改良或散佈影片，並未侵害原告之肖

      像權，原告請求之慰撫金數額過高，其並已刪除當日拍攝

      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告主張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

    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

    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

    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

    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

    鐘之事實，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函查屬實，有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覆函暨員警工作紀錄簿可稽（見卷第六三

    、六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之行為侵害其肖像權，依法應賠償其慰撫金

    ，並刪除所拍攝之影片及不得公開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

    稱：當日其係認原告與友人於系爭商場開始營業前違規進入

    系爭商場排隊、侵害其消費權益，為保全自身消費權益，方

    以行動電話尾隨拍攝蒐證，未改良或散佈，後並已刪除大部

    分影片，不具違法性、情節亦非重大、有阻卻違法事由，未

    侵害原告肖像權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

      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

      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

      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及刪除影片並不得公開，係以

      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

      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

      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

      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

      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

      分鐘，侵害其肖像權情節重大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

      ，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１被告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

      之人格法益？２如是，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是否

      情節重大？３被告之行為是否具不法性？４原告得否請求被

      告刪除所拍攝含有原告之影片及不得公開？５原告得請求

      被告賠償之慰撫金數額若干？

    １按自然人除姓名外，由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

      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亦為一般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最主

      要方法，而複製自然人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貌組合而

      成客觀外在樣貌之「肖像」，例如相片、影片、圖畫、雕

      塑，尤其相片、影片多係確切複製自然人之客觀外在樣貌

      而未經創作者額外增添刪改，仍具有明確區隔其人與他人

      之功能，此由身分證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表彰其

      人能力、資格之證明文件（如駕駛執照、全民健康保險卡

      、醫師執照、律師執照等）除記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

      姓名外，多併附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正面臉部清晰相

      片即明；自然人之「肖像」既與姓名相同，足以區隔其人

      與他人，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否

      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

      自具有決定權，該決定權即所謂「肖像權」，亦為自然人

      人格之重要部分，屬人格法益。

　　２「肖像權」既屬人格法益，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

      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

      或傳播「肖像」，均具有決定權，未經自然人之同意以攝

      錄影片方式製作其肖像，即屬侵害自然人之人格法益甚明

      。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

      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

      即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

      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

      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

      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等情，已經原告指陳歷歷，並為

      被告所不爭執，前已述及；被告攝錄原告之地點雖係在公

      眾得出入之系爭商場內，但非謂原告在該等場所甚或街道

      、公園等公共場所，即不能合理期待自身之肖像不致遭他

      人任意製作、公開或傳播，蓋原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固不能拒絕他人以肉眼察見其五官及四肢身形

      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及服裝衣著甚至行為

      舉止，惟人類之感官、注意力、記憶力、表達能力與方式

      均有限，與藉電子、機械設備觀察、紀錄差異甚鉅，此為

      週知之事實，單純肉眼察見原告客觀外在樣貌、服裝衣著

      及行為舉止，自與將之以行動電話等電子、機械設備攝錄

      留存迥異，是任何人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行為

      ，縱遭他人肉眼察見，亦有可能因他人視力有限未能看清

      外貌、注意力有限未能發覺或完整察見全部過程、記憶力

      有限而不復記憶、表達能力與方式有限而無法特定人別、

      形塑其行為舉止，並大幅減少散佈、流傳之危險，易言之

      ，因人類之有限性，人類得以期待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仍保有決定自身外在樣貌是否態製作「肖像」

      、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

      像」之權利。是以，除為公益需要，人民願意犧牲部分肖

      像權，例如為國家安全需要而在軍事設施內外、周邊設置

      錄影設備紀錄設施內外所有人之外在樣貌及行為，為治安

      或交通事故責任判別需要，在公共場所、道路架設監視錄

      影系統攝錄往來人車樣貌及動態，或有正當事由，一般人

      願意犧牲一定程度之肖像權（例如為維護社區安全，住戶

      同意在社區出入口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出入之人外在樣

      貌及行為；為預防犯罪、保全需要，容許金融行庫、商店

      在其營業處所內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相關人員之外在樣

      貌及行為），或該等情形不能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例如正

      從事犯罪行為者，不能主張受害者或目擊者攝錄其行為係

      侵害其肖像權），否則通常情形下，縱在公共場所，任何

      人刻意以電子、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仍屬故意侵害他

      人之肖像權；若謂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即

      喪失對自身外在樣貌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

      「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決定權，無

      異指任何人均有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電子

      或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悖於事理；至該他人於遭以電

      子或機械設備紀錄之際是否察覺，遭擅自製作之肖像事後

      是否經增刪修改、遭其他利用或散佈，均無礙其肖像權受

      侵害之結果。依前開說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在系爭商場

      內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原告肖像、侵害原告屬人格法益之

      肖像權，且時間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表明不

      同意被告攝錄後仍不停止，被告不唯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

      肖像權，且情節重大，堪以認定。

　　３被告雖辯稱其係為蒐證、維護自身消費權益，不具違法性

      、有阻卻違法事由云云，然侵權行為之成立，係以因故意

      或過失，而為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

      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其中

      故意或過失為主觀歸責要件，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

      要件該當行為則係客觀歸責要件，而所謂不法性、違法性

      ，通說基於權利之不可侵犯性採結果不法說，亦即有構成

      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他人權利受侵

      害之結果發生時，即應受違法之推定，例外於行為人舉證

      證明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例如：屬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前

      段、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之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

      行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而善意發表言論；對

      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證明依法益衡量原則，

      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

      而為判斷，衡量之結果足以正當化加害人之行為時，該行

      為之違法性即遭阻卻、非屬不法。當日被告故意違反原告

      明示之意思，以行動電話錄影功能攝錄原告肖像長達十餘

      分鐘，無非係主觀臆測原告可能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

      系爭商場，自認購買限量商品之權益受影響，惟原告係於

      系爭商場停車場開放營業後，合法停放車輛後，自停車場

      進入系爭商場，此經原告陳明在卷，核與卷附相片所示一

      致（見卷第二０三、二０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已

      難認原告有所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隊」

      情事，且縱或原告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

      隊」（僅係假設，並非矛盾），至多僅系爭商場之整體安

      全管理有缺漏，或原告雇主（設若原告係利用自身在系爭

      商場其他店家任職而提前進入系爭商場）之員工管理有欠

      缺、員工未依約按時忠誠提供勞務問題，原告既本即早於

      被告進入系爭商場、在本件店家前排隊，仍難謂被告有任

      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因原告提前進入商場開始排

      隊之行為，直接受有侵害；況被告亦肯認因系爭商場或本

      件店家無法為任何處理，而終未向系爭商場或本件店家提

      出當日其所攝錄之影片（見卷第一八三、二一一頁筆錄）

      ，且其當日確有購得該限量預售商品（見卷第九七頁書狀

      ），易言之，被告明知錄製原告之肖像對於自身權利或利

      益之伸張、保護毫無助益，自身實際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

      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仍執意持續以行動電話錄製原告之

      肖像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被告侵害原

      告肖像權行為，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亦足認定。

　　４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

      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行

      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

      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

      、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

      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故意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像權

      情節重大，且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此經本院審認

      如前，被告雖稱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

      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但就「其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

      「原告後與之衝突而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部分，俱

      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憑，所謂肖像權含括是

      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散佈及以何種方式公開或散佈，

      業如前敘，則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

      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除

      ，且不得公開之，應屬有據。

　　５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原告

      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

      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

      ，亦非無憑。本院審酌原告於六十一年六月間出生（見卷

      第六七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展覽策

      劃，年收入約六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無

      不動產（見卷第七三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被告於七十八年十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九頁個

      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多元計程車司機，

      年收入約二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有股票

      （見卷第七七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兩造素不相識，被告僅因原告早於其進入系爭商場開

      始排隊，明知自身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

      害，當日實際亦已購得限量預購商品，仍故意持行動電話

      持續攝錄原告，並尾隨原告至其他樓層，經原告出言制止

      仍不停止，於本件訴訟中已知悉原告當日係自正當管道合

      法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仍反覆爭執自身有權錄製原告

      肖像，未見悔意反省，致原告盛怒難平、精神痛苦尚非輕

      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慰撫金十五萬元尚有過

      高，應以二萬元為適當。

 　 ６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

      ，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

      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

      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三條亦有明定

      。被告所負之慰撫金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是原告併請

      求被告就慰撫金支付自請求即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

      即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見卷第八一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五、綜上所述，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

    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

    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

    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

    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

    ，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法益

    肖像權情節重大，被告現仍留存當日所錄製、含有原告肖像

    之影片，且未能舉證證明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有保留部分影

    片之必要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

    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

    除，且不得公開之，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

    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

    給付慰撫金二萬元，以及自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關於金錢請求勝訴部

    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請求

    行為（刪除含原告肖像影片）及不行為（不公開含原告肖像

    影片）部分，性質上不適於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

    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子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2760號



原      告  凌鑄松



訴訟代理人  黃傑琳律師

被      告  彭煥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一一０年九月二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不得公開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攝錄、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被告應將前項所示影片及備份全數刪除。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仟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部分：

（一）訴之聲明：（聲明第二項業按原告請求意旨修正文字）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十五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被告應將其於民國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光華數位新天地」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及備份刪除，並不得公開之。

　　３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時許與友人張一國前往位在臺北市中正區市○○道○段○號之「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原告誤載為「光華商場」，為顯然錯誤，爰逕予更正，下稱系爭商場）二樓五七、五八室「普雷伊電視遊樂器專賣店」（下稱本件店家），擬參加該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主機預購活動，於九時三十分自停車場合法進入系爭商場內部，三十一分抵達本件店家門口開始排隊，排隊順位為第二、三位，後並陸續有他人加入排隊，同日上午十一時許本件店家開始營業，宣布預購活動於中午十二時開始。被告曾進入本件店家質疑何以有人得以提早到場排隊、與本件店家人員發生爭執，嗣本件店家於十一時五分許發放號碼牌，原告與友人順利取得二、三號號碼牌，並於活動開始後依序進入本件店家完成預購程序。詎被告竟自預購活動開始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原告拍攝，並持續拍攝及尾隨原告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原告乃出言質問被告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置之不理仍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報警處理。原告並非公眾人物、無提供肖像之義務，兩造素不相識、亦無結怨，被告無故故意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經制止仍不停止，致原告擔憂影片遭不當使用、侵害名譽情事，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情節重大，爰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十五萬元，並刪除被告所拍攝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且不得公開。

二、被告部分：

（一）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益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二）被告固不否認於原告所稱時間、地點以行動電話拍攝原告，但否認該行為具不法性或侵害原告肖像權情節重大，且係為保全原告違規行為之證據，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以其前獲悉本件店家於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舉辦之電視遊樂器ＰＳ５預購活動，有意參與，而於當日上午八時許抵達系爭商場，因系爭商場上午十時方開始營業時間，乃在系爭商場外排隊等候，惟於系爭商場十時開始營業後入內時，發現本件店家外已有含原告及其友人等五人排隊，乃懷疑原告等五人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又因其欲購買之商品數量有限，恐無法購得，本件店家亦要求其自行舉證，其遂以行動電話拍攝該五人用以蒐證保障自身消費權益，其尾隨並持續拍攝原告及其友人，係為了解原告等人是否藉由系爭商場員工身份提早進入系爭商場，原擬向本件店家或系爭商場提出，後因認本件店家及系爭商場無法處理遂未提出，亦未改良或散佈影片，並未侵害原告之肖像權，原告請求之慰撫金數額過高，其並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告主張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事實，業據本院依原告聲請函查屬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覆函暨員警工作紀錄簿可稽（見卷第六三、六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但原告主張被告之行為侵害其肖像權，依法應賠償其慰撫金，並刪除所拍攝之影片及不得公開部分，則為被告否認，辯稱：當日其係認原告與友人於系爭商場開始營業前違規進入系爭商場排隊、侵害其消費權益，為保全自身消費權益，方以行動電話尾隨拍攝蒐證，未改良或散佈，後並已刪除大部分影片，不具違法性、情節亦非重大、有阻卻違法事由，未侵害原告肖像權等語。

四、茲分述如下：

（一）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十八條、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定有明文。

（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及刪除影片並不得公開，係以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其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對其拍攝，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其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拍攝，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其，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侵害其肖像權情節重大為論據，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是本件所應審究者，厥為：１被告之行為是否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２如是，被告之行為侵害原告人格法益是否情節重大？３被告之行為是否具不法性？４原告得否請求被告刪除所拍攝含有原告之影片及不得公開？５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慰撫金數額若干？

    １按自然人除姓名外，由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亦為一般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最主要方法，而複製自然人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貌組合而成客觀外在樣貌之「肖像」，例如相片、影片、圖畫、雕塑，尤其相片、影片多係確切複製自然人之客觀外在樣貌而未經創作者額外增添刪改，仍具有明確區隔其人與他人之功能，此由身分證件（如國民身分證、護照）、表彰其人能力、資格之證明文件（如駕駛執照、全民健康保險卡、醫師執照、律師執照等）除記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姓名外，多併附有領得該證件或文件者之正面臉部清晰相片即明；自然人之「肖像」既與姓名相同，足以區隔其人與他人，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自具有決定權，該決定權即所謂「肖像權」，亦為自然人人格之重要部分，屬人格法益。

　　２「肖像權」既屬人格法益，自然人是否就自身外在樣貌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均具有決定權，未經自然人之同意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其肖像，即屬侵害自然人之人格法益甚明。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即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等情，已經原告指陳歷歷，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前已述及；被告攝錄原告之地點雖係在公眾得出入之系爭商場內，但非謂原告在該等場所甚或街道、公園等公共場所，即不能合理期待自身之肖像不致遭他人任意製作、公開或傳播，蓋原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固不能拒絕他人以肉眼察見其五官及四肢身形等身體外觀組合而成之客觀外在樣貌及服裝衣著甚至行為舉止，惟人類之感官、注意力、記憶力、表達能力與方式均有限，與藉電子、機械設備觀察、紀錄差異甚鉅，此為週知之事實，單純肉眼察見原告客觀外在樣貌、服裝衣著及行為舉止，自與將之以行動電話等電子、機械設備攝錄留存迥異，是任何人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場所之行為，縱遭他人肉眼察見，亦有可能因他人視力有限未能看清外貌、注意力有限未能發覺或完整察見全部過程、記憶力有限而不復記憶、表達能力與方式有限而無法特定人別、形塑其行為舉止，並大幅減少散佈、流傳之危險，易言之，因人類之有限性，人類得以期待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仍保有決定自身外在樣貌是否態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權利。是以，除為公益需要，人民願意犧牲部分肖像權，例如為國家安全需要而在軍事設施內外、周邊設置錄影設備紀錄設施內外所有人之外在樣貌及行為，為治安或交通事故責任判別需要，在公共場所、道路架設監視錄影系統攝錄往來人車樣貌及動態，或有正當事由，一般人願意犧牲一定程度之肖像權（例如為維護社區安全，住戶同意在社區出入口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出入之人外在樣貌及行為；為預防犯罪、保全需要，容許金融行庫、商店在其營業處所內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攝錄相關人員之外在樣貌及行為），或該等情形不能主張肖像權受侵害（例如正從事犯罪行為者，不能主張受害者或目擊者攝錄其行為係侵害其肖像權），否則通常情形下，縱在公共場所，任何人刻意以電子、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仍屬故意侵害他人之肖像權；若謂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即喪失對自身外在樣貌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傳播「肖像」或以何種方式公開或傳播「肖像」之決定權，無異指任何人均有權在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電子或機械設備攝錄他人肖像，悖於事理；至該他人於遭以電子或機械設備紀錄之際是否察覺，遭擅自製作之肖像事後是否經增刪修改、遭其他利用或散佈，均無礙其肖像權受侵害之結果。依前開說明，被告未經原告同意在系爭商場內以攝錄影片方式製作原告肖像、侵害原告屬人格法益之肖像權，且時間長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表明不同意被告攝錄後仍不停止，被告不唯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且情節重大，堪以認定。

　　３被告雖辯稱其係為蒐證、維護自身消費權益，不具違法性、有阻卻違法事由云云，然侵權行為之成立，係以因故意或過失，而為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其中故意或過失為主觀歸責要件，具備不法性或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則係客觀歸責要件，而所謂不法性、違法性，通說基於權利之不可侵犯性採結果不法說，亦即有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在有相當因果關係情形下致他人權利受侵害之結果發生時，即應受違法之推定，例外於行為人舉證證明具有阻卻違法事由（例如：屬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前段、第一百五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之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行為；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利益而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證明依法益衡量原則，就被侵害之法益、加害人之權利及社會公益，依比例原則而為判斷，衡量之結果足以正當化加害人之行為時，該行為之違法性即遭阻卻、非屬不法。當日被告故意違反原告明示之意思，以行動電話錄影功能攝錄原告肖像長達十餘分鐘，無非係主觀臆測原告可能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自認購買限量商品之權益受影響，惟原告係於系爭商場停車場開放營業後，合法停放車輛後，自停車場進入系爭商場，此經原告陳明在卷，核與卷附相片所示一致（見卷第二０三、二０五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是已難認原告有所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隊」情事，且縱或原告係「透過特殊方式提前進入系爭商場排隊」（僅係假設，並非矛盾），至多僅系爭商場之整體安全管理有缺漏，或原告雇主（設若原告係利用自身在系爭商場其他店家任職而提前進入系爭商場）之員工管理有欠缺、員工未依約按時忠誠提供勞務問題，原告既本即早於被告進入系爭商場、在本件店家前排隊，仍難謂被告有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因原告提前進入商場開始排隊之行為，直接受有侵害；況被告亦肯認因系爭商場或本件店家無法為任何處理，而終未向系爭商場或本件店家提出當日其所攝錄之影片（見卷第一八三、二一一頁筆錄），且其當日確有購得該限量預售商品（見卷第九七頁書狀），易言之，被告明知錄製原告之肖像對於自身權利或利益之伸張、保護毫無助益，自身實際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仍執意持續以行動電話錄製原告之肖像達十餘分鐘，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被告侵害原告肖像權行為，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亦足認定。

　　４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故意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且無阻卻違法事由、具不法性，此經本院審認如前，被告雖稱已刪除當日拍攝之大部分影片，僅餘原告與其衝突部分之影片，但就「其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原告後與之衝突而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部分，俱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採憑，所謂肖像權含括是否製作肖像、是否公開或散佈及以何種方式公開或散佈，業如前敘，則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除，且不得公開之，應屬有據。

　　５被告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亦非無憑。本院審酌原告於六十一年六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七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展覽策劃，年收入約六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無不動產（見卷第七三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被告於七十八年十月間出生（見卷第六九頁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單），高中畢業，擔任多元計程車司機，年收入約二十萬元（見卷第一八四頁筆錄），名下有股票（見卷第七七頁司法院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兩造素不相識，被告僅因原告早於其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明知自身並無任何法律所保護之權利或利益受侵害，當日實際亦已購得限量預購商品，仍故意持行動電話持續攝錄原告，並尾隨原告至其他樓層，經原告出言制止仍不停止，於本件訴訟中已知悉原告當日係自正當管道合法進入系爭商場開始排隊，仍反覆爭執自身有權錄製原告肖像，未見悔意反省，致原告盛怒難平、精神痛苦尚非輕微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賠償之慰撫金十五萬元尚有過高，應以二萬元為適當。

 　 ６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三條第一項前段、第二百零三條亦有明定。被告所負之慰撫金債務，給付無確定期限，是原告併請求被告就慰撫金支付自請求即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見卷第八一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亦非無憑。

五、綜上所述，被告自一一０年三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時許原告參加系爭商場內由本件店家舉辦之電視遊樂器主機預購活動時起，持行動電話持續拍攝原告，後並尾隨其與友人離開本件店家至系爭商場三樓，經原告出言質問並制止、主張自身肖像權、表明不同意被告拍攝，被告仍置之不理持續拍攝原告，前後長達十餘分鐘之行為，係故意不法侵害原告人格法益肖像權情節重大，被告現仍留存當日所錄製、含有原告肖像之影片，且未能舉證證明已刪除大部分影片及有保留部分影片之必要性，從而，原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當日所攝錄含原告肖像之所有影片（含備份）全數刪除，且不得公開之，及依民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第一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慰撫金二萬元，以及自一一０年六月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不應准許，爰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就原告關於金錢請求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原告請求行為（刪除含原告肖像影片）及不行為（不公開含原告肖像影片）部分，性質上不適於假執行，及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爰併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本件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第二項、第三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洪文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9 　　月　　23　　日

                                書記官  顏子薇





